附件3：

乌海市非公证不动产继承询问记录
询问人：
询问时间：
请你们如实告知相关情况，因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不动产登记结果错误的，被询问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问：被继承人姓名？去世时间？
答：被继承人      于    年  月  日死亡。
问：被继承人共有几个继承人？姓名、身份证号？
答：共有     个人。      系被继承人     ，身份证号码：                         ；       系被继承人       ，身份证号码：                      ；       系被继承人       ，身份证号码：                    。
问：被继承人父母姓名？去世时间？
答：被继承人父亲     去世时间       ，母亲       去世时间       。或被继承人父母均先于其去世。
问：被继承人有无死亡的子女,有无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女婿？
答：无死亡的子女，没有尽到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女婿。
问：被继承人生前是否有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及其他继承人？
答：无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及其他继承人。
[bookmark: _GoBack]问：继承人以外是否有依靠被继承人抚养且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是否有对被继承人尽过主要抚养义务的人，有无需要为其保留遗产份额的胎儿？
答：没有以上情况。
问：被继承人生前是否留有遗嘱，或与他人签订过遗赠抚养协议。
答：被继承人未留下任何遗嘱，也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
问：你们对于被继承人的遗产（不动产）如何进行分割？
答：我们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对被继承人的遗产（不动产）做如下分割：①不动产坐落：                          （权属证书号码：            ）该不动产为        与       的共同合法财产，     （份额）为被继承人          的遗产由            继承，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权。
②不动产坐落：                         （权属证书号码：            ）由         继承，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权。
问：请问你们是否知晓非公证不动产继承登记证明事项告知书的全部内容并接受？
答：                               。
上述询问情况，如所有到场人员没有疑议，请所有人签字，询问记录自签字后生效。

被询问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四条 当事人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采用提供虚假材料等欺骗手段申请登记，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